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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署九人小組 拍板過百億元地價

為了把西沙路農地改劃成巨型住宅項目，新鴻基地產與地政總署拉鋸7 年，才達成159 億港元補地價協議。政府與

發展商經常就補地價的問題拉鋸，過程數以年計，但並不透明。《香港01》翻查文件和多番追問地政總署，發現地

政總署審批補地價的流程一直缺乏外界監督。

像西沙路項目這樣過百億元的大筆補地價，原來只是由副署長領導的九人小組審批。

西沙路項目創下單一項目補地價最高金額紀錄。地政總署回覆《香港01》時透露，新地原來由2010 年起多次就署方

評估的補地價提出上訴，雙方最終於今年3月就159億元的方案達成協議，並於今年9月完成簽訂正式換地條件的文件

。

地政小組主責審批　發展局不參與翻查地政總署作業備考，政府評估補地價的程序，始於發展商向分區地政處提交

申請。

分區地政處接獲申請後，會諮詢政府各決策局及部門，然後草擬一份臨時基本條款，以及修改地契的擬稿，但不包

括補地價金額。

發展商接受基本條款後，分區地政處便會着手評估補地價，並交予地政總署總部的估價組審批，此時發展商可再提

交補充資料。如果補地價涉及1.5億元或以上，個案會交予估價會議審批。一般而言，估價會議有9名成員，由地政

總署副署長（專業事務）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助理署長（專業事務1）、總產業測量師（估價）、五名高級產業測量

師及負責相關個案的產業測量師，負責裁定補地價金額及開發條件，發還予發展商考慮接受。

若發展商拒絕接受補地價金額，可向負責處理補地價的上訴申請專責組提出上訴，該專責組就發展商提交的上訴擬

定估值報告，與發展商多次交換意見，並邀請發展商出席審議上訴個案的估價會議。發展商可直接向會議成員表述

上訴理據，待發展商離席後，估價會議就個案討論，並向發展商書面批出修訂後的補地價金額。

地政總署回覆《香港01》時表明，評估土地價值及補地價是地政總署的專業職務，發展局不會參與。 換言之，審批

逾百億元的補地價協議，無論上訴與否，均只會交由地政總署的九人小組負責，補地價的磋商過程不受政策局監督

，亦無獨立專業人士參與，除了達成協議後公布的補地價金額，外界無法得知內情。

地政署長非估價會議成員政府其實亦意識到這種做法有問題。上任特首梁振英曾推出「補地價仲裁機制」，欲透過

引入專家仲裁完善制度，惟成效不彰（見另稿）。有學者則建議，政府可透過引入專業和公眾人士、加強政策局監

督等方法，改善現時機制不足之處。

地政總署署長不屬估價會議成員的做法亦惹人詬病。審計署曾於2000 年的報告中批評，當涉及逾1億港元的補地價

個案時，地政總署署長亦只能於業權人與政府訂立合約後，才得悉補地價金額，即使事後不同意亦無法修改。當時

地政總署表示同意審計署的建議，接納估價會議的主席在向業權人發出正式建議書前，會將所有決定提交署長審閱

，以及邀請署長親自出席估價會議，補地價較高的個案須交由他提供指引。

不過，原來審計報告提及的問題一直未有改善，地政總署書面回覆《香港01》，指2000 年時任署長為專業產業測量

師，故接納審計署的報告建議，惟及後歷任署長均非專業產業測量師，所以署長「不宜亦不會」審閱估價會議的決

定或直接介入估價工作。地政總署補充，諸如西沙路項目這類涉及巨額補地價個案，政府及業權人雙方會於達成具

約束力的土地交易協議後，向署長匯報。

對於補地價計算機制欠缺透明度，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曾於2009 年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，稱已考慮業界及社會

各界的意見，強調現行機制公平、合理及具透明度。然而，估價會議以保密形式進行，公眾無從得知雙方拉鋸的過

程是否存在不合理之處，包括補地價金額會否於上訴後因而有所折扣或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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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促增機制透明度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委員、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兼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

務所長莊太量認為，現時1.5億元或以上的補地價協議交由估價會議審批，惟公眾無法得知估價過程，原因是當中或

涉私隱及商業機密，但他認為過程經多少口價及價格均可事後公開，「若然一開始政府便開低價，發展商又很快接

受，便可能有問題；若然中間過程漫長，雙方不斷來回叫價，中間有問題的機會也相對較小。」莊太量又指出，補

地價涉及龐大公帑，地政總署獲賦予的權力過大，「一個署的行政資源可能只有十數億，批出數百億的項目已超出

署長的能力，所以應該由政策局去批准。」他倡議日後補地價的金額如超過30至50億元，應由地政總署署長或發展

局局長加簽批准。

現時只由九人組成的估價會議，裁決涉及逾百億元補地價的協議，過程中估算的金額、發展成本等資料，均不允許

對外披露。莊太量認為，應該改變估價會議的成員比例，例如建立一個三方參與的制度，可令機制更公開透明，「

不會陷任何人於不義。」他建議，除了政府及專業人士外，公眾人士也應該有機會參與其中，「例如可以讓現有政

府委員會的成員輪流擔任，將會議人數增加到15至20人，提高透明度。」補地價仲裁 實行逾兩年僅一例地政總署評

估補地價的機制，一直被批評欠缺透明度，過程只有地政總署小組和發展商參與，雙方出價和磋商次數等資訊，外

界無法得知。多年前，有立法會議員建議署方引入專家裁決制度，加快改劃土地的過程，但政府一直沒有積極回應

。

直至2014 年，上屆政府推出「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」，由退休法官和測量師組成獨立仲裁庭，助政府與發展商加快

達成協議。然而，計劃實施至今僅得一宗成功個案，成效並不顯著。

2014 年，時任特首梁振英於施政報告提出「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」，冀透過由法官和測量師組成的獨立仲裁庭，助

政府與發展商加快就補地價達成協議。根據先導計劃，若業權人兩次上訴後，仍未能與政府達至共識，可透過一個

三人組成的獨立仲裁庭，仲裁地價協議，三名成員包括一名退休法官或具10 年以上經驗的律師、兩名於土地及估價

方面具10 年經驗的測量師；三名成員均須經政府及發展局同意委任。

計劃推出後反應冷淡，截至今年8 月，地政總署曾發出25 宗邀請，最終只有兩宗個案的發展商同意參與，其中一宗

於2016 年初完成仲裁，恒地當時以補地價約3,926 萬元，改劃元朗大旗嶺項目為住宅地，每方呎地價約1,830 元

；另一宗個案則因為發展商接納地政總署的補地價建議而毋須仲裁。由於參與仲裁的個案不多，政府去年底決定延

長計劃兩年，然後再作檢討。

仲裁涉風險　發展商寧不參與測量界人士指出，仲裁結果具法律約束力，不論裁決的補地價金額多少，政府和發展

商都要接受，但機制尚待完善以增加吸引力。測量師學會前會長、仲量聯行國際董事劉振江舉例指，現時仲裁計劃

的透明度不足，參與人士要對仲裁過程保密，業界無法得知執行詳情，令發展商卻步，「現在市場也不知道如何

（仲裁），完成仲裁的又不能透露。」劉振江分析，政府可參考土地審裁處的做法，把所有發展商申請將單位強制

拍賣的判案書公開，這樣做可令仲裁過程更公開、透明，估計發展商會有更大信心參加先導計劃。他補充，補地價

仲裁的裁決具法律約束力，發展商如果同意參與，無論結果如何均必須接受，「你（發展商）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

事，有風險就不願意參與，若然結果（仲裁後的補地價）太貴怎麼辦？」專家倡官商各估價　作仲裁基礎劉振江又

建議，先導計劃應為補地價金額設定上、下限，由發展商與政府分別就土地估價，得出補地價金額後，再交由仲裁

庭裁定，「例如發展商可能只估算10 億，但政府估算約12 億，既然如此，仲裁可介乎10 至12 億。」雖然政府決

定將計劃延長兩年，以累積更多經驗，但劉振江認為在內容不變下，延長計劃無補於事。他敦促政府檢討計劃，諮

詢業界意見再優化，才可吸引發展商參與仲裁，縮短補地價的過程，以及釋放土地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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